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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医妇院〔2024〕43 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印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资源共享服务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职能部门、临床与医技科室、研究所、中心： 

经研究决定，现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资源共享服务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024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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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和实验资源共享服务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促进我院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的运转和开放共享，提高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使

用率，根据《浙江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浙大

发设〔2024〕1 号）和《浙江大学教学及一般对外服务收入分

配办法（试行）》（浙大发设〔2018〕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本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为固定资产归属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和浙江大学（医院管理）的单价

在人民币 10 万元（含）以上的仪器设备。单价未达到人民币

10 万元的仪器设备以及不涉及仪器设备的分析测试（价格）类

服务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中心实验室对院内、院外有测试和实验需求的用

户提供技术服务。本办法所称共享服务收入指纳入中心实验室

的大型仪器设备和公共实验资源在对院内和院外提供共享服务

的过程中所收取的各项费用。 

第二章 工作规定 

第四条  行为准则 

（一）中心实验室对送检样品应持科学、公正的态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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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人员独立地开展工作，不受行政、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干扰，

确保检测工作的公正性。 

（二）恪守为用户保守技术秘密的原则。保证做到对用户

的资料、试样、数据不丢失、不泄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利

用用户的资料、试样和数据。 

第五条  人员与设备 

仪器设备操作人员必须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和考核，方可

独立操作仪器。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维修说明书，包括供

应商所提供的软件操作说明书等必须使用最新、有效版本，并

方便操作人员取用。 

第六条  分析测试 

（一）为确保对外分析测试服务工作的质量，明确责任，

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必要时应与外单位签订书面检测合

同或协议。 

（二）为确保检测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应对检测工作

的环境控制做出规定，保证中心实验室环境条件满足分析检测

工作的需要，所有的检测过程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完成，消除

环境因素对检测工作质量的不利影响。 

（三）样品检测原始数据或现象的记录，必须客观、如实

地反映真实情况，以保证该检测过程的复现性或量值溯源，并

为检查可能发生的故障和事故提供线索，原始记录需操作人员

和使用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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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收费管理 

第七条  中心实验室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参考

医院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和成本核算制度制定每台仪器的收费标

准，收费标准依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大型科研

仪器设备和实验资源共享服务收费方案》。 

第八条  共享服务收费制定院内、院外两个收费标准，院

内收费标准低于院外收费标准。 

第九条  中心实验室为用户提供共享服务后，仪器管理员

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和收费标准核算检测费用，经中心实验室主

任审核后由项目组进行缴纳。 

第十条  因科研需要使用中心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展测试、

加工、实验等服务的，相关费用可在科研项目的“测试加工费”

预算中开支。院内用户可选择“内部结算”付费方式，由医院财

务部进行内部经费划拨；院外用户可选择现金、银行转账等付

费方式进行结算。如需开具发票，则需额外加收发票税。 

第十一条 每个项目组账户享有一定的信用额度，若账户当

前使用金额达到或超过信用额度后，系统将进行用户缴费提醒，

连续提醒4次后仍未完成缴费，将停止该课题组所有用户的仪器

预约使用权，直至缴纳完成后恢复正常权限。 

第十二条 共享服务收入均为医院收入，全部纳入医院财务

专用帐户，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第十三条 禁止任何个人以任何形式向用户收取额外的服

务费、手续费等费用，不得擅自减免收费，不得私自收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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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收入分配 

第十四条 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实验室共享服

务绩效分配方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中心实验室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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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年8月6日印发 


